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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考试大纲的精神，根据刑法分则和民法分则的内
容精编数百个案例，注重提高考生运用刑法学原理和民法学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法律语
言表达的能力。
全书分刑法学与民法学上下两编，每编分为两部分。
各编第一部分为一般经典案例，每章均含有“本章精要”、“经典案例”和“案例分析”，其中“本
章精要，’仅作为各章的要点提示，而主要篇幅则用于编写“经典案例”和“案例分析”。
各编第二部分为复杂经典案例，即有一定难度的案例，并配以案例分析；该部分体现学科综合知识的
运用。

　　涉及案例的试题(如选择题、案例分析题)对于非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的考生来说是最难适应的
题型。
本书恰是适应广大考生的实际需要，以典型案例为“的”和以准确的刑法学及民法学原理为‘‘矢”
，按照考试大纲的精神，有的放矢地分析、评价有关案件，做到既明辨法理又给考生提供运用相关法
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本书准确、恰当地使用刑法学和民法学的专业术语，以严谨的逻辑性和流畅的文字表达形式完成
，这对于尚未经过“法言法语”训练的考生来说会备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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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例18　　依某和阿某构成参加恐怖组织罪和爆炸罪。
犯参加恐怖组织罪并实施爆炸犯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王某构成参加恐怖组织罪。
因为本罪在犯罪形态上属于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行为就构成
本罪，而不要求参加后实施具体的恐怖行为。
　　注意，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7条对《刑法》第66条关于累犯的修订，恐怖活动犯罪的犯罪
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恐怖活动犯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案例19　　（1）孙某的行为构成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罪的概念略。
本案中，在已经起飞的飞机上，孙某以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相威胁，胁迫机组人员将飞机飞往台湾，
并对机组人员说：“我的炸药是真的，要是不去，我马上就炸飞机。
”符合劫持航空器的构成要件。
因此，孙某构成劫持航空器罪。
　　（2）孙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既遂。
劫持航空器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了劫持航空器的行为，并将航空
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构成既遂。
至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达到、有没有造成实际危害结果，都与确定犯罪行为的既遂或未遂无关。
　　案例20　　（1）张某和王某的行为构成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罪的概念略。
本案中，客观方面，在已经起飞的飞机上，张某和王某以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相威胁，胁迫机组人员
将飞机飞往韩国，并实际控制了该飞机，危害了乘客和机组成员的生命安全，符合劫持航空器罪的客
观特征；主观方面，张某和王某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一种非法控制飞机的行为，并明知该行为会造成严
重危害航空运输安全的严重后果，却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具有劫持飞机的直接故意。
因此，张某和王某构成劫持航空器罪。
　　（2）王某对妇女A的行为不构成单独的故意杀人罪，而是被吸收在劫持航空器罪中。
　　依据刑法相关规定，吸收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数个犯罪行为，因其所符合的犯罪构成之间具有特定
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其中一个不具有独立性的犯罪，被另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犯罪所吸收，
对行为人仅以吸收之罪论处，而对被吸收之罪置之不论的犯罪形态。
在本案中，行为人以杀人的方式劫持航空器，该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的暴力方法行为，
应当被作为目的行为的劫持航空器罪吸收。
　　王某对妇女B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或者同不满14周
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因此，王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
该行为是在实际控制航空器以后发生的，应单独定罪，与劫持航空器罪实行数罪并罚。
　　案例21　　（1）张某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
本案中，客观方面，张某违反国家有关爆炸物管理的法律规定，在废弃的小化工厂内非法配置炸药、
烟火剂，并大量制造爆竹、两响炮，虽不能对周围的公共安全造成危险，但在局部的生产空间内是具
有造成多数人人身伤亡的严重危险的，另外，张某的行为还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因此，符合非法
制造爆炸物罪的客观特征。
张某出于牟利的故意。
而置公共安全于不顾。
具有非法制造爆炸物的直接故意。
综上，张某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
　　（2）张某的行为应该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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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
本案中，张某的行为造成了民警任某的死亡，情节严重，因此应从重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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